东政办〔2020〕49号
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进一步
促进生猪生产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东至县进一步促进生猪生产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0年11月15日

东至县进一步促进生猪生产实施方案

为恢复生猪生产，保障供应，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粮食和生猪生产的意见》（皖政办秘〔2020〕35号）和《池州市进一步促进生猪生产实施方案的通知》(池政办秘〔2020〕50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稳定物价为出发点，全面落实“六稳”“六保”要求，坚决完成生猪稳产保供目标任务，加快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构建“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冰鲜上市”的现代猪肉供给体系，2020年实现生猪出栏25万头、生猪集中屠宰率100%、猪肉冷藏能力0.1万吨、年末生猪存栏9.5万头，2021年实现生猪出栏29万头、生猪集中屠宰率100%、猪肉冷藏能力0.2万吨、年末生猪存栏10.5万头。
二、工作重点

（一）确保完成生猪稳产保供目标任务。各地要抢抓生猪生产时间节点，鼓励养殖企业引进能繁母猪，指导企业加强能繁母猪饲养管理，确保完成全县目标任务。发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作用，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养殖户稳步扩大养殖规模，指导帮助其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引导养殖户加快增养补栏。

（二）加大养殖企业招商力度。抢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加强与省内外大中型生猪养殖企业对接，力争引进一批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新建一批万头以上养猪场。支持有实力的养殖企业全产业链布局，实现产加销一体化发展。加强对现有中小型养殖企业的跟踪服务，加大生猪生产设施用地、融资等保障力度，切实帮助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夯实生猪发展基础。继续执行非洲猪瘟疫情防控Ⅰ级响应，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毫不松懈抓好防控工作。推广大型生猪养殖企业非洲猪瘟有效防控模式，提高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护意识和饲养管理水平。持续推进“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冰鲜上市”转型升级，着力引进大型生猪深加工企业落户。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持续推进畜禽粪污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县政府成立由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的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我县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目标任务、扶持政策和具体措施，调度各地生猪生产工作，协调解决重要问题和重大事项。各地要落实属地责任，强化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负责的责任制，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强化政策支持。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和省、市有关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政策要求，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分工协作、各方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农业农村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各有关单位要切实落实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生猪稳产保供具体工作。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落实育肥猪保险，保障生猪养殖生产农业设施用地，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推进畜禽养殖项目环评“放管服”改革，实行年出栏5000头以下的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制，试点年出栏5000头以上生猪养殖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
（三）强化督导考核。县政府将生猪稳产保供工作纳入县政府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各地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县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强化督导服务，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提高发展生猪生产积极性，确保完成省、市下达的生猪稳产保供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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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县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及职责分工

一、人员名单

组  长：朱立扬  

副组长：朱俊明  (县农业农村局)
成  员：英文新  (县发展改革委)
胡景平  (县财政局)

章少强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方建东  (县生态环境分局）

徐伟生  (县市场监管局）

周伯忠  (县林业局）

叶景鸿  (县投资促进中心）

吴明来  (县农业农村局）

何宗来  (县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中心）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县农业农村局，吴明来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县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是县政府领导下的全县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议事协调机构，主要职责如下：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以及县委、县政府有关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决策部署，研究制定我县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目标任务、扶持政策和具体措施。

2.研究确定阶段性工作计划，定期会商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进展情况。

3.统筹研究解决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项，协调解决政策实施中的难点问题，推进政策措施落实。

4.督促检查各地各有关部门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政策落实和任务完成情况。

5.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相关工作。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负责全县生猪生产恢复发展日常工作，贯彻落实县领导小组的工作安排部署。

2.调度全县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进展情况，提出工作建议，为领导小组决策提供参考。

3.协调县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时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解决意见建议。

4.承担领导小组会议相关工作和文件起草工作。

5.负责完成县委、县政府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县农业农村局:承担县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推动各项扶持政策落实，推动生猪项目建设进度,促进大中型养殖企业落户，做好生产数据调度和监测预警，分析全县生猪生产形势，强化技术指导和服务。

县发展改革委:负责会同县政府有关部门落实生猪稳价政策，牵头做好冻猪肉储备投放，负责争取中央、省预算内投资支持。

县财政局:负责研究制定生猪稳产保供各项财政支持政策，落实县委县政府出台的恢复生猪生产的财政支持政策。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县农业农村局落实国家生猪养殖用地政策和负责生猪养殖用地监管、工作指导等，为生猪生产发展用地提供保障。

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备案、审批指导，负责调整生猪养殖禁养区调整，配合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猪肉及其制品质量安全和价格监管工作。

县林业局:负责生猪养殖用地中涉及林地的审核审批、工作指导等。

县投资促进中心：协调招商省内外大型生猪养殖企业落地，做好相关服务和政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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